
程凤玲事迹材料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程凤玲，女，1970年3月出生，现任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1990年至2008年在山东省巨野县工作，历任乡镇妇联主任、副乡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巨野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兼综治办主任、司法局局长。2008年从山东省巨野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兼司法局局长任上调任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先后任梨园司法所科员、台湖司法所副所长、所长。
二、主要事迹
程凤玲长期工作在司法行政工作第一线，她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为己任，坚持党的依法治国理念，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系列讲话精神作为开展工作的总原则。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优势，热心解答群众的法律咨询，多方式宣传法律法规，认真调处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解决他们存在的实际困难，为维护台湖地区的安全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她将调委会业务工作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在其所在乡镇台湖镇开展的亦庄开发区东扩、市级重点村搬迁、“两站一街”拆迁、通州文化旅游区拆迁等征地拆迁项目中，她身先士卒，全程参与，通过审查协议、完备方案、提出法律建议、调解矛盾纠纷、指导参与诉讼等方式，保障了拆迁项目的顺利进行。面对当前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任务，她积极响应，在企业腾退、平原植树造林、六环路景观改造等工作中，她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审查合同、协助签订流转协议，使党委政府既完成了节能减排任务，又让辖区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取得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她参与调解了上千件纠纷，既有家长里短的小矛盾，也有几百人的群体性事件，无论人员多少，性质怎样，群众的满意率100%，她提出的法律建议，政府采纳率为100%，如今程凤玲已成为台湖地区的一张法律品牌，党委政府和周边群众有什么法律难题都愿意找她解决。
她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敬业、诚信与公正、法治紧密结合，为创建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尽自己的力量。
三、取得荣誉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勤的劳动换来丰硕成果，她所带领的台湖司法所先后两次荣获“全国模范司法所”称号，是北京市“精品司法所”、首批“AAA司法所”，她本人也获得了“全国模范司法所所长”、“北京市优秀人民调解员”、“北京榜样”、“通州区优秀共产党员”、“通州区人民满意政法干警”、“通州区好军嫂”等多项荣誉称号。

